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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住宿生延後返回宿舍申請單 

申請日期：   年   月   日 

 

 

主    旨：因參與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外活動 

 

帶隊老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聯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

 

活動時間：        年 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返校時間：晚上           點            分 

 

參加人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宿人數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住宿生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聯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

（住宿生代表須於活動結束後，依預計返校時間帶領住宿生返回學校，並於到校時聯

絡宿舍老師）   

請逐項閱讀並核對以下文件是否檢附資料，請於欄位內打✓: 

□校外老師或兼課老師舉辦校外活動，已填寫校內聯絡老師及電話。 

□附上住宿生的名單(寢室號碼、班級、座號、姓名) 

□本校外活動已知會導師，導師協助發放學生校外活動通知及家長同意書。 

□附上家長同意書（副聯）， 

□告知參與學生不需個別書寫「外出申請單」。 

□知悉帶隊老師需於活動結束後，再次確認返回宿舍學生名單，並電話通知宿舍老師。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教師 生輔組(學務組) 科(中心)主任 
學務主任 

(分部主任) 

    


